
民航行政机关航空安全举报信息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工作，明确处

理职责，提升处理效率，优化处理质量，依据《民用航空安全信息

管理规定》（ＣＣＡＲ－３９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行政机关航空安全举报信息的处

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航空安全举报信息，是指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形式，向民航行政机关反

映的事故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等与航空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

或意见。

本办法所称处理，指对航空安全举报信息的登记、评估、受理、

拟办、分送、查处和反馈等工作。

第四条 　 民航局、民航地区管理局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及时处理航空安全举报信

息。 民航各监管局、运行办航空安全举报信息的调查、处理工作按

照属地管理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民航局负责处理航空安全举报信息的主管部门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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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安全办公室（以下简称航安办）。 民航局经由纪检、信访等渠道

批转调查的航空安全举报信息，航安办负责组织完成有关内容调

查并转相应接报接访部门，由其按纪检、信访等工作要求向举报人

反馈。 民航局其他部门收到的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应统一由航安办

按本办法处理。

第六条　 民航局负责处理下述航空安全举报信息：

（一）举报内容涉及较大（含）以上事故；

（二）举报内容涉及外航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事故；

（三）举报内容涉及的严重违章行为具有普遍性，需民航局相

关部门进行处理；

（四）已经过管理局认定不属于航空安全举报受理范围，但举

报人对此认定存异议的航空安全举报信息；

（五）已经过管理局评估受理、查处和反馈，但举报人对反馈

结果存异议的航空安全举报信息；

（六）其他经民航局航安办评估应由民航局处理的航空安全

举报信息。

除上述六种情形外的举报信息，民航局航安办原则上不予受

理。

第七条　 各管理局负责处理本辖区收到的，或民航局航安办

分送的航空安全举报信息。

第八条　 民航行政机关航空安全举报电话、举报信箱均应在

民航局政府网站公布。

—３—



第九条　 民航行政机关负责将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过程中

的相关材料及时录入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航空安全举

报”模块。

第十条　 民航行政机关收到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后，应于 ５ 日

内向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并尽快查处。

第十一条　 民航局收到需分送的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后，由航

安办负责填写《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单（民航局）》 （附件 １）和

《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单（地区管理局）》 （附件 ２），并按照局机

关和管理局职责分工，将《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单》分送给管理

局或民航局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民航局相关部门收到民航局航安办分送的航空安

全举报信息后，应于调查结束后将查处结果以《航空安全举报信

息处理单》形式反馈至民航局航安办，由航安办在 ５ 日内反馈举报

人，从受理到办结原则上不超过 ４５ 日。 确因事件复杂、规定期限

内无法完成的，可向航安办书面说明调查进度、未办结理由及拟办

结时限，并报备延期，由航安办统一反馈举报人，每次延期原则上

不超过 ４０ 日。

第十三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收到民航局航安办分送的航空安

全举报信息后，应于调查结束后 ５ 日内将查处结果反馈举报人，并

将结果以《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处理单》形式反馈至民航局航安办。

从受理到办结原则上不超过 ４５ 日。 确因事件复杂，规定期限内无

法完成的，应在到期前反馈举报人，说明调查进度、未办结理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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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办结时限，并向民航局航安办报备延期，每次延期原则上不超过

４０ 日。

第十四条　 民航局航安办收到管理局反馈的《航空安全举报

信息处理单》后，应于 ５ 日内向举报人确认反馈情况。

第十五条　 初始航空安全举报信息存在内容表述不详或缺失

等影响评估的情形，民航行政机关经与举报人联系沟通后，举报人

无回复或核实、补充，或因举报人姓名（名称）、联系方式不清、不

实等原因无法取得联系的，视为无效举报，不予受理。

已受理航空安全举报信息但因举报人姓名（名称）、联系方式

不清、不实等原因无法取得联系的，查处结果不予反馈。

第十六条　 对于民航行政机关已有明确结论的航空安全举报

信息，举报人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针对同一事项重复、反复举报

的，民航行政机关可向举报人进行解释沟通，原则上不再受理。

第十七条　 航空安全举报信息的处理应遵守下述工作纪律：

（一）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泄漏任何举报人身份信

息和举报问题线索；

（二）举报材料应由专人管理，控制在限定范围内，不得将举

报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或个人；

（三）不得泄漏举报处理过程中任何关于内部讨论和决策过

程的相关信息；

（四）不得擅自调取、私存、截留、销毁、摘抄、复印举报信息的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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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民航局航安办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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